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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（“上市规则”）

规定的企业管治守则，根据董事会决议，董事会于2003年10月6

日成立审核与风险委员会（“委员会”）。 

 

1. 委员会角色 

审核与风险委员会的主要角色是协助董事会对财务报告体系提供

独立的审阅和监察，对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（“华润电力”或

“本公司”）及其附属公司内部监控系统的有效性、内外部审计

的充足性进行监察和监督。委员会应确保董事会、外聘审计师、

内部审计师和公司管理层之间保持自由、开放和坦诚的沟通。 

 

2. 委员会职责 

委员会由华润电力董事会委任并授权，以代表董事会履行下列

职责： 

1)  确保公司建立适当和充足的内部控制系统，包括风险识

别和应对体系； 

2)  确保本公司贯彻良好的会计和审计原则，遵守并贯彻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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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风险管理制度、内部监控制度和道德操守； 

3)  确保内外部审计覆盖充足和必要的范围； 

4)  核实外聘审计师的资格和独立性； 

5)  确保本公司遵守香港上市规则；及 

6)  在有需要的时候，按照董事会授权，执行和处理事项。 

 

3. 委员会权力 

委员会获董事会授权，可调查职责范围内任何事宜，并有权向

董事、管理层、员工、代理人或顾问等索取所需的资料，而所

有上述人士须按照委员会的要求给予合作。 

 

委员会可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，接触执行董事、高管团队、其

他管理人员和员工、外聘审计师和内部审计师。外聘审计师和

内部审计师有权在不通知管理人员的情况下，咨询委员会的意

见，委员会也有权在不知会管理层的情况下咨询外聘审计师和

内部审计师的意见。如有需要，委员会可邀请具有相关经验和

专业知识的外部人士出席委员会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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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在有需要的时候，可获取外部包括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意

见及其他独立专业人士的意见或建议，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。 

 

4. 工作范畴 

外聘审计师 

 

1) 负责就外聘审计师的委任、续任及罢免向董事会提供建议、

批准外聘审计师的报酬和聘用条款，处理任何有关审计师辞

职或辞退审计师的问题； 

 

2) 每年最少两次在管理层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外聘审计师会面，

听取和讨论审计师可能提出的任何会计、财务、财务报告或

内部监控等事项。委员会应就须采取的行动或改善事项向董

事会报告并提出建议； 

 

3) 按适用的标准检讨并监察审计程序是否有效。委员会应于

审计工作开始前与审计师讨论审计的性质和范畴，及报告

责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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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就外聘审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制定政策，每年审阅政策的

执行情况； 

 

5) 审阅外聘审计师的审计结果，与外聘审计师讨论在中期审

阅及全年财务报告审核中出现的问题，包括审计期间发现

的会计程序、会计准则、或内部监控系统的任何变动，与

管理层出现的任何分歧或争议（如有），并向董事会提出

建议； 

 

6) 审阅外聘审计师致管理层的函件、审计师就会计纪录、财

务报告或监控系统向管理层提出的建议及管理层的回应； 

 

7) 确保董事会或管理层对外聘审计师发出的函件作出及时的

回复或处理； 

 

外聘审计师的独立性 

 

8) 预先批准外聘审计师提供审计或非审计服务的范围和有

关费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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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) 每年审阅外聘审计师于年内提供的所有审计和非审计服

务，确保该等服务不涉及任何非许可业务，且不会影响

外聘审计师的独立性； 

 

10) 每年获取外聘审计师确认独立性的函件； 

 

财务及非财务报告 

 

11) 监察本公司的财务报表、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的完整

性、公平性和准确性。委员会在向董事会提交有关报表

和报告前，应特别针对下列事项进行审阅 ： 

- 会计政策和实务的改变； 

- 涉及重要判断的事项； 

- 审计出现的重大调整； 

-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和任何保留意见； 

- 是否遵守会计准则；及 

- 是否遵守《上市规则》和法律规定的有关财务报告的

要求。 

 

12) 委员会应考虑财务报告和账目所反映的任何重大或不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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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事项，并适当考虑由本公司会计和财务人员或审计师

提出的关注事项； 

 

13) 审阅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有关可持续发展数据的鉴证； 

 

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 

 

14) 检讨本公司财务监控、内部监控和风险管理制度； 

 

15) 确保管理层已履行职责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。监察

本公司在会计及财务报告职能方面的资源、员工资历和

经验是否足够，以及员工所接受的培训和有关预算是否

充足； 

 

16) 主动或应董事会的委派，就有关内部监控事宜的重要调

查结果和管理层对调查结果的回应进行研究； 

 

17) 对年报中有关公司内部监控制度的陈述，于提呈董事会

审批前先行审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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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审计 

 

18) 批准年度内部审计计划，包括年内对计划的调整； 

 

19) 确保内部审计功能在本公司拥有足够的资源、具有独立

的地位，每年至少四次听取内部审计工作汇报，听取由

内部审计师提出的、委员会需知悉或注意的事项和审计

结果，监察内部审计成效； 

 

20) 确保内部审计师和外聘审计师定期沟通，双方的工作得

到协调和配合； 

 

举报 

 

21) 监察本公司的举报政策和相关系统的有效性； 

 

22) 确保本公司雇员和外部人士可就财务报告、内部监控或

其它方面可能发生的不正当行为提出关注，监督管理层

对举报事项作出公平的调查和跟进；  

 

23) 确保公司对严重失当行为展开公平和独立的调查，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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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层提出适当的跟进计划； 

 

一般事宜 

 

24) 就委员会职权范围内事项定期向董事会汇报；及 

 

25) 履行其它由董事会交办的事项。 

 

5. 委员会成员 

委员会成员须全部为非执行董事，且大多数须为独立非执行

董事。委员会至少有三名成员，其中至少一名须具备《上市

规则》第3.10(2)条所规定的专业资格。委员会主席必须是独

立非执行董事。 

 

6. 委员会会议 

委员会每年计划召开四次会议，最少必须召开两次会议。 

 

委员会将在每次会议召开前至少五个工作日向委员会成员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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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会议议程及相关的文件。 

 

委员会会议纪录须妥善保存。在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，

董事可随时查阅。 

 

委员会会议应至少有两名成员出席。如委员会主席缺席，委

员会成员可选举一名成员作为该次会议的主席，主持会议。 

 

7. 委员会报告 

委员会须定期向董事会汇报。在委员会会议后的下一次董事会

上，委员会主席须将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和建议向董事会汇报，

并将委员会会议纪要发送给全体董事。 

 

8. 检讨 

委员会应每年检讨成员组成和职权范围，并向董事会建议任

何必要的更改。 


